
—1—

舟山市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文件

舟城管〔2023〕47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活垃圾
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县（区）、功能区城管局（分局）：

现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舟山市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3年 11月 6日

ZJLC56-2023-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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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活垃圾管理工作
的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生活垃圾管理工作，我局根据《浙江省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结合省市最新文件要求，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深入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推进“垃圾革命”提质

增效，加快城市品质提升，为高水平建设现代海洋城市提供有力

支撑。

（二）基本原则

——系统治理、联动推进。坚持系统观念，强化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全过程周期管理，构建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权责明晰、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体

系。

——统一标准、长效管理。明确垃圾投放设施、垃圾收运车

辆、生活垃圾压缩站等设施设备配置、使用和建设要求，全面提

升标准化建设管理水平。推动垃圾从源头收集、中端运输到末端

处置利用的全链条标准化治理。

——因地制宜、优化模式。根据城乡地域特点和海岛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围绕垃圾分类质量提升难、源头减量管控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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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处理能力不匹配等问题，因地因时选择垃圾分类管理模式，

推进城乡、海岛区域生活垃圾一体化治理。

二、生活垃圾全过程周期管理

生活垃圾定义。生活垃圾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

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

活垃圾的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分类指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活动；生活垃圾类别指根据生

活垃圾的特性，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易腐垃圾

和其他垃圾四大类；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指在约定时间和约定

地点将生活垃圾投放于收集容器的投放方式。

（一）分类投放收运设施建设标准规范

1.分类收集容器标准规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应当使用

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标准》(DB33／T1166)中规定的标识

和颜色。分类收集容器与收运车辆实行“桶车配对”，其他垃圾、

易腐垃圾收集容器原则上应当使用 240升或 120升收集桶，其中

大、中型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食物残余和

废弃食用油脂应使用 120升收集桶；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收集容

器与其他垃圾或易腐垃圾按组设置时，收集容器大小应统一规

格。

（1）统一分类收集容器颜色。有害垃圾收集容器为红色，

色标为 PANTONE 703C，易腐垃圾收集容器为绿色，色标为 PANTONE

368C，可回收物收集容器为蓝色，色标为 PANTONE 647C，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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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收集容器为灰色，色标为 PANTONE 5477U。

注：其他垃圾收集容器色标执行原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19095-2008），其他类垃圾容器颜色为灰色，色标为 PANTONE 5477C规定。

2019年底住建部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2008）标准调整更新为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2019），删除了分类收集容器的色标。结

合我市实际工作，一是各地在采购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易腐垃圾收集容器时并

未出现颜色上的色标问题，但在执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为灰色，色标 PANTONE

5477C时，厂家提供的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在色标上均有偏差，颜色不完全统一，

造成市民误解。二是环卫部门实行统一招标采购，可以定制收集容器色标，虽有

色标误差，但可以区域内统一。随着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的深入推进，一些机关企

业事业单位、物业小区在更新收集容器时，无法买到原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分类

标志》（GB/T19095-2008）规定的色标为 PANTONE 5477C其他垃圾收集容器，也

造成了颜色不统一问题。因此将色标 PANTONE 5477C调整为 PANTONE 5477U更接

近于灰色，也方便机关企事业单位采购、更新。

（2）统一分类标志与尺寸。生活垃圾分类标志中的图形、

颜色应按照《关于调整修改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的补充通知》

要求执行。图文组合标志尺寸高宽比为 2:1.4。标志背景色标为

PANTONE 607C，有害垃圾红色，色标为 PANTONE 485C；可回收

物蓝色，色标为 PANTONE 647C；易腐垃圾绿色，色标为 PANTONE

2259C；其他垃圾黑色，色标为 PANTONE Black 7C。标志的中文

字体为大黑简体，英文字体为 Arial粗体，字号比中文字体小 1

号。

（3）统一分类收集容器标志印制标准。分类收集容器翻盖

表面中央位置和分类收集容器正面（翻盖口）印制相同标志。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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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塑料热转印技术印制，标志尺寸可根据收集容器正面面积进行

调整，标志尺寸面积 120L垃圾桶上建议高宽尺寸为 360 mm×250

mm；240L垃圾桶上建议高宽尺寸为 410 ㎜×290 ㎜(尺寸按照比

例四舍五入取整)。

2.分类投放设施建设标准规范。按照便民利民原则，科学规

范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落实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

建设、同步投入使用。下文所称居住小区是指被用地边界线或自

然分界线所围合的、由住宅建筑组合形成的、一般配有便民服务

设施的居住生活聚集地。

新建居住小区应按照浙江省《新建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设

施设置标准（DB33／T1222）》要求建设分类投放设施；已交付

入住的居住小区、开放式居住小区分类投放设施改（扩）建应按

照省分类办《浙江省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工作指南》、舟

山市《城镇居住小区垃圾投放设施及再生资源回收站规划建设管

理指导意见》《生活垃圾集中投放亭及收集容器集置点建设管理

指导意见》要求执行，渔农村区域可参照执行。机关企事业单位

办公楼、医院、学校、商场（超市）综合体等设施改造提升老旧

破损、标志标识不规范、设施设备配置不齐全的生活垃圾集置点，

改造标准可参照居住小区指导意见要求执行。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原则上应具备垃圾压缩车通行条件，

设置给排水设施，兼具除臭、清洗、宣传、遮雨、照明、监控等

功能。有条件的居住小区和渔农村，可以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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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的具体类型分别设置专门的收集容器。支持鼓励安装智能投放

设备，并与周边环境相适应。

3.分类收运车辆标准规范。进行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应当采

用全密闭自动卸载的收运车辆，具有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

滤滴漏、降噪音等功能。生活垃圾收运车辆应与前端投放设施和

生活垃圾压缩站倾倒方式相匹配，优先购置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收

运车辆。本市范围内企业从事城市和渔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收集

运输的所属车辆均须按《企业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服务车辆外观涂

装和标识设置指导规范》执行，统一车辆外观分类标志设置、涂

装要求。环卫部门所属车辆按《舟山市环卫行业标识统一规范》

要求执行，规范喷涂分类标志、环卫 LOGO、蓝色波浪图案、宣

传标语、监督电话等。

（二）运行管理要求规范

1.落实分类投放管理责任区制度。根据《浙江省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建立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区制度，重点加强居住小

区、城乡接合部、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商场超市、宾馆（酒店）、

农家乐、民宿、工业园区（企业）、建筑工地、车站机杨码头、

高速公路服务区、高等院校、医院等场所垃圾分类管理，落实管

理责任人职责。

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督导员、巡检员和执法

人员的联动机制，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区内应配足配齐桶

边督导人员。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指导、监督单位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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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将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交给符合规定条件

的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单位。

2.定时定点投放管理规范。我市城镇居住小区、沿街商铺的

生活垃圾以定时定点分类投放为主。鼓励公共机构、企业等单位

以及渔农村实施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居住小区合理设定

生活垃圾投放时间，结合市民生活习惯，原则上设定为上午、中

午、下午各一次，投放时长选择早上 6:00-9:00、中午

12:00-13:00、晚上 18:00-21:00，节假日开放时间和时长可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由属地城镇垃圾分类办确定。沿街商铺生

活垃圾通过固定投放点进行投放的，宜根据商业特点合理设置投

放时间；实施流动上门分类收集的，应事先告知垃圾产生单位收

集方式和收集时间，合理设置收运线路、时间、频次、临时停靠

点等，并做到现场督导、分类收集、按时收运。

注：2020年，市分类办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撤桶并点小区及今年省级高

标准分类示范小区运行管理的通知》，明确了撤桶并点小区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

开放时间统一为 3 个时段，分别为早上 6:00-8:00、中午 12:00-13:00、晚上

18:00-20:00，其他时间段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关闭停止使用。2023年 8月，省

分类办印发《浙江省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工作指南》，第二十一条明确了

居住小区定时定点集中投放点开放时间应该选择居民投放垃圾高峰时间段，投放

时长每次宜为 2-3小时。投放时间宜选择早上 6:00-9:00、晚上 18:00-21:00，

具体开放时间和时长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居住小区生活

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管理，市分类办结合市民生活习惯，对我市定时定点集中投放

时间进行了调整。

3.投放设施管理规范。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集置点及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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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应保持干净整洁，设施内分类设施摆放有序。分类收集容器

应定期清洗，确保外观整洁、结构完整、标识清晰。日常管理按

照《生活垃圾集中投放设施管理制度》《城镇居住小区垃圾投放

设施及再生资源回收站规划建设管理指导意见》《生活垃圾集中

投放亭及收集容器集置点建设管理指导意见》要求执行。

4.收集运输管理规范。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管理按照《市区

生活垃圾收集模式一体化指导意见》要求执行。生活垃圾收集、

运输单位，应根据人口数量和垃圾分类质量趋势，配足配齐分类

收集、运输车辆，提升分类清运能力，杜绝“先分后混、混装混

运”问题。淘汰报废车辆，及时改造或更换“抛冒滴漏”不合格

车辆。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单位应配备专门的停车区域，严禁在

非作业时间段占用公共停车位。定期开展生活垃圾收运作业人员

教育培训，落实工作规范要求，减轻生活垃圾收集过程中的噪音

扰民现象。

生活垃圾收集单位应将分类收集的生活垃圾按照规定的频

次运输至规定的地点，不得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收集频次

以分类收集容器不满溢，收集容器周边无因满溢造成的乱扔现象

为标准。收集容器内生活垃圾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即视为满溢。

有害垃圾。由环卫部门或具备收运资质的企业每月上门到单

位、居住小区、渔农村指定投放点收集 1—2次。实行两网融合

的撤桶并点小区和渔农村由第三方运营企业负责收集。具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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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有害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的通知》《关于进

一步完善有害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的补充通知》执行。

易腐垃圾。易腐垃圾中宾馆（酒店）、食堂等大中型餐饮单

位产生的餐厨垃圾实行交付确认制度，具体操作按照《浙江省餐

厨垃圾管理办法》执行。居住小区和渔农村产生的厨余垃圾实行

日产日清。

可回收物。居住小区、渔农村、公共机构、企业由通过市场

化运作确定的企业定时上门回收；实行两网融合的撤桶并点小区

和渔农村由第三方运营企业负责收集，做到日积日清。

其他垃圾。实行日产日清。

4.压缩站管理规范。生活垃圾压缩站改造、运行管理按照建

设部《生活垃圾转运站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 109）、《浙

江省生活垃圾中转站改造提升技术导则》要求执行。操作人员要

随机检查进站垃圾成分，严禁危险废物、工业固废、建筑渣土等

非生活垃圾进站压缩处理；收集车辆要对应生活垃圾分类种类，

倾倒至对应的压缩设施；每次作业完毕应对地面和压缩设施进行

冲洗，每天至少进行一次消杀作业；落实生活垃圾压缩站进出“通

行证”制度，实行“一车一证”，每班作业后及时进行冲洗，保

持良好的车容车貌，及时维修车辆故障，保持车辆工况良好。遇

涉疫或其他特殊情况，依据专门文件执行。

5.分类处理管理规范。可回收物采用资源化回收、利用方式

处理；易腐垃圾采用堆肥、厌氧产沼、生化处理等方式进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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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有害垃圾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无

害化处理，其中属于危险废物的按照危险废物处理；其他垃圾采

用焚烧发电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生活垃圾处理单位应当保持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设备正常运

行，按照国家、省有关标准分类接收和处理生活垃圾；按照技术

规范、操作规程和污染控制标准处理生活垃圾，及时处理产生的

废水、废气、废渣。建立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接收的生活垃圾来

源、种类、数量以及再生产品去向等信息，并定期向生活垃圾管

理部门报送信息。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向社会公开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环境检测等信息。

三、执法监督管理

根据《舟山市从事城市生活垃圾（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

集、运输、处置服务审批告知承诺实施办法》要求，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措施，构建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全过程监管体系，强化“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

依据《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浙江省餐厨垃圾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对未按规定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行

为进行查处，并责令相关单位进行改正。

进一步完善生活垃圾分类信息监管平台，对生活垃圾分类进

行信息化管理，实现各区域生活垃圾投放数据及分类参与情况的

实时动态反馈。完善餐厨垃圾全流程管理体系。

四、加强宣教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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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深化以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

商场（市场）、进宾馆（酒店）、进 窗口 为主要内容的 八进

活动，并延伸拓展至其他领域，扩大宣传覆盖面。

加强文明餐饮、拒绝浪费的宣传教育，倡导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生活方式，并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发挥志愿者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作用，构建覆盖广泛、机

制健全、管理规范、服务完善的垃圾分类志愿工作体系。采用畅

通招募渠道、强化岗位培训、健全工作制度等激励措施，壮大垃

圾分类志愿服务队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和污染防治知识的公益

宣传，增强全社会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意识，并对违反生活

垃圾管理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各类公共场所以多种形式进行生

活垃圾分类宣传。将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回收利用、

无害化处理等知识纳入学校教育内容。

五、落实保障措施

（一）落实管理责任。严格落实“管行业、管分类”要求，

研究制定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相

关政策标准，协同推进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和志愿服务等工作，纳

入年度工作计划，并督促做好本单位、本行业垃圾分类的监督管

理工作。

（二）健全收费机制。完善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

确立体现分类计价、计量收费等差别化管理的全市统一标准。制

定生活垃圾总量控制计划，确定各地垃圾产生基准量，建立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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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量超限预警机制，对源头减量工作取得实效的区块适当补助

或减免部分处置费，超出总量控制计划的区块将额外收取阶梯式

超限处置环境补偿费。

（三）强化综合保障。积极争取资金、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在环卫工人待遇、生活垃圾收运车辆、压缩中转设施提标改造等

环节的保障力度。出台保障细则，实现一线环卫工人意外伤害保

险参保率达到 100%，落实定期健康体检等制度。抓好城管驿站

和“爱心冰箱”设置运行，持续提升对环卫工人的服务保障水平。

———————————————————————————————————————————————————————
抄送：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旅体局，市卫健委，市市场监管局，

市机关事务中心，各县（区）、功能区城镇垃圾分类办。
———————————————————————————————————————————————————————
舟山市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3年 11月 6日印发
———————————————————————————————————————————————————————


